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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薛鳳鳴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7 

盧詠儀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1)5 
宋沛賢先生  
 
議會事務助理 (1)5 
張婉霞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與團體及政府當局會商  
 

與團體會商 

 

(立法會CB(1)18/11-12(01)
號文件  
 

⎯⎯ 香 港 投 資 基 金

公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 法 會 CB(1)18/11-12(02)
號文件  
 

⎯⎯ 中 信 泰 富 小 股

東 關 注 組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135/11-12(02)
號文件  
 

⎯⎯ 專 業 管 理 會 計

師 公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 法 會 CB(1)18/11-12(03)
號文件  
 

⎯⎯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交的意見書 )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提交的意見書／函件  
   
( 立法會 CB(1)18/11-12(04)
號文件 
 

⎯⎯
 

公 司 法 改 革 常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 法 會 CB(1)18/11-12(05)
號文件  
 

⎯⎯
 

香 港 中 華 總 商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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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8/11-12(06)
號文件  
 

⎯⎯ 香 港 保 險 顧 問

聯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07)
號文件  
 

⎯⎯
 

中 國 光 大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提 交

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08)
號文件  
 

⎯⎯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立法會 CB(1)18/11-12(09)
號文件  
 

⎯⎯
 

特 許 公 認 會 計

師 公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0)
號文件  
 

⎯⎯
 

香 港 財 經 分 析

師 學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1)
號文件  
 

⎯⎯
 

香 港 財 務 策 劃

師 學 會 提 交 的

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2)
號文件  
 

⎯⎯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商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3)
號文件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4)
號文件  
 

⎯⎯
 

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提 交 的 意

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5)
號文件  
 

⎯⎯
 

軟庫金匯融資有

限公司提交的意

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6)
號文件  
 

⎯⎯
 

證監會公眾股東

權益小組提交的

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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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8/11-12(17)
號文件  
 

⎯⎯
 

香港會計師公會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8)
號文件  
 

⎯⎯
 

接受存款公司公

會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8/11-12(19)
號文件  
 

⎯⎯
 

消費者委員會提

交的意見書 ) 

其他相關文件    
   
(立法會CB(3)952/10-11號
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立法會 CB(1)17/11-12(01)
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

的條例草案標明

修訂文本  
 

立 法 會 CB(1)100/11-12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為

2011年 10月 17日
會議提供的電腦

投影片資料  
 

立 法 會 CB(1)109/11-12
(01)號文件  
 

⎯⎯
 

陳茂波議員提供

有關上市法團發

出公告例子的文

件  
 

立 法 會 CB(1)135/11-12
(01)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有 關

《內幕消息披露

指引》草擬本的

文件 ) 
 

  主席歡迎政府當局及團體的代表出席會

議。他提醒團體代表，他們在會議上發表的意見不

會享有《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章 )所訂

的保障及豁免。  
 

(會後補註：香港大律師公會和明愛向晴軒

智慧理財及債務輔導服務於會議席上提交

的意見書已於 2011年 10月 25日經內部電郵

(Lotus Notes)送交委員。經濟動力的意見

書 已 於 2011 年 10 月 26 日 隨 立 法 會

CB(1)186/11-12(01)號文件送交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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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體代表陳述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討論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錄 )。  
 

 

II 其他事項  
 
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5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1月 4日



附錄  
 

《 2011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過程  
 

日 期  ：  2011年 10月 24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下午 4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0145 – 
000526 
 

主席  引言   

000527 – 
000941 

香 港 投 資 基 金

公會  
 

陳述意見   

000942 – 
001500 
 

中 信 泰 富 小 股

東關注組  
陳述意見   

001501 – 
002013 
 

專 業 管 理 會 計

師 公 會 羅 裕 群

先生  
 

陳述意見   

002014 – 
002113 
 

專 業 管 理 會 計

師 公 會 伍 國 賢

先生  
 

陳述意見   

002114 – 
002612 
 

經濟動力  陳述意見   

002613 – 
003123 
 

香港董事學會  陳述意見   

003124 – 
003315 
 

香港證券學會  陳述意見   

003316 – 
003344 
 

陳宗佑先生  陳述意見   

003345 – 
003645 
 

香港律師會  陳述意見   

003646 – 
004217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 下 稱 " 大 律

師公會 ") 
 

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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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004218 – 
004805 
 

明 愛 向 晴 軒 智

慧 理 財 及 債 務

輔導服務  
 

陳述意見   

004806 – 
005821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對各團體代表的意見作下列回

應  ⎯⎯   
 
(a) 政府當局察悉，團體代表普遍支持將

披 露 股 價 敏 感 資 料 的 規 定 納 入 法

例，以培育上巿公司的持續披露文

化，務求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b) 政府當局經考慮公眾在諮詢的回應

後，在條例草案建議上市法團須 "在
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披
露股價敏感資料，並建議採用 "客觀

測試 "的方式，以釐定甚麼資料在法

定制度下須予披露。  
 
(c)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章 )所界定

的 "高級人員 "已使用多年，該詞旨在

涵蓋上市法團的董事及高層管理人

員，而非中層管理或低級人員。在考

慮某人是否 "高級人員 "時，該人的實

際責任較其正式職銜更為重要。上市

法團 "高級人員 "的職責是建立有效

的機制，確保迅速地識別股價敏感資

料，然後向董事局匯報，以作出及時

披露資料的決定。  
 
(d) 關 於 大 律 師 公 會 建 議 重 寫 擬 議 第

307G條，以訂明高級人員的 "積極 "
責任，而非 "消極 "責任，政府當局解

釋，該條文現時的寫法是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下處理市場失當行為制

度所採用的類似條文為基礎。  
 
(e) 政府當局察悉，團體代表對規管性罰

款的最高罰款額意見分歧；部分團體

代表認為不應為罰款設定上限，而另

一些團體代表則認為把最高罰款額

定為 800萬元實屬過高。部分團體代

表甚至建議當局引入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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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f) 當局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所接獲的

意見後，經平衡各方的意見，提出條

例草案所建議的制裁。除了最高為

800萬元的規管性罰款外，當局亦可

施加多項其他制裁。  
 
(g) 小投資者可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提

出申訴，而當局亦提供法律援助，協

助小投資者透過法律訴訟提出申訴。 
 

005822 – 
010231 

涂謹申議員  
大律師公會  
 

涂謹申議員要求大律師公會澄清該會在

意見書第 3.2段所載的論點。大律師公會李

律仁先生解釋，舉例而言，雖然在條例草

案中已就關乎未完成的商議或計劃的資

料訂立安全港，但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的打擊內幕交易制度，倘若有人利用上述

資料買賣有關證券，即屬違法。因此，應

提醒上市法團，儘管條例草案訂立了涵蓋

未完成的商議或計劃的安全港，但倘若有

人利用上述未被披露的資料買賣有關證

券，該人仍會被視為干犯內幕交易罪。  
 

 

010232 – 
010745 

梁君彥議員  
主席  
香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 
香 港 董 事 學 會

( 下 稱 " 董 事 學

會 ") 

有鑒於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般不參與公司

的日常運作，梁君彥議員請團體代表就下

述事宜發表意見：上市法團的獨立非執行

董事就違反披露規定所負上的責任，應否

與執行董事及其他高層管理人員所負上

的責任相同。就此，梁議員亦徵詢團體代

表對使用量化準則界定何謂股價敏感資

料的意見。  
 
律師會黃志光先生表示，要具體界定在上

市法團日常運作中甚麼類別的資料屬股

價敏感資料，可能甚為困難，因為市場對

某項資料的反應如何，因法團的性質及市

況而異。反之，他建議為 "高級人員 "訂立

安全港，以訂明即使某項資料最終會對相

關證券的價格構成重大影響，但只要高級

人員已作出合理及出於真誠的考慮，以得

出 結 論 認 為 上 述 資 料 不 是 股 價 敏 感 資

料，便屬安全港所涵蓋的範圍。  
 
董事學會賴顯榮先生認為，鑒於股價敏感

資料定義所涵蓋的範圍廣闊，加上市況變

化萬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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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稱 "證監會 ")應持續為上市法團提供非正

式的諮詢服務，而非只提供 24個月的諮詢

服務。  
 

010746 – 
011233 

陳茂波議員  
大律師公會  
證監會  
 

陳茂波議員詢問，股價敏感資料的擬議法

定定義是否較《上市規則》第 13.09條現行

條文所訂的定義狹窄 (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書附件A第 2.8段 )。  
 
大律師公會認為，擬議法定定義較《上市

規則》第 13.09條下的定義狹窄，因為前者

並無包含 "集團業務範圍內主要新發展 "
的片語。證監會補充，法定定義並無包括

《上市規則》第 13.09條中 "避免相關上市證

券買賣出現虛假市場的情況所必需的資

料 "的規定。證監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 (下稱 "香港交易所 ")行政人員認

為，股價敏感資料的擬議法定定義恰當。

根據初步的構思，當局會安排修訂《上市

規則》第 13.09條，使該條與條例草案的法

定披露規定一致，但有關安排須經上市委

員會及證監會批准。至於已載入《上市規

則》原有第 13.09條但沒有列入法定制度的

元素，當局會安排把有關條文納入《上市

規則》其他條文，而這做法不會產生法律

上的後果。  
 
證監會補充，證監會與香港交易所的職責

分配清晰。例如，香港交易所會繼續履行

《上市規則》第 13.10條所訂的監管職責，

要求有關發行人發表關於其上市證券的

價格或成交量有異常波動的公告。  
 

 

011234 – 
011801 

詹培忠議員  
證監會  
 

鑒於條例草案的建議旨在保障投資者，

詹培忠議員詢問，政府會否考慮立法保障

投資者，以免上市法團利用現行法例的漏

洞，透過供股及合併／分拆股份佔投資者

便宜。詹議員指出，根據擬議法例，上市

法團可能被迫在市場大幅波動的情況下

非常頻密地披露資料。他亦詢問當局會否

向上市法團提供有關披露規定的詳細指

引。詹議員指出，以中信泰富個案為例，

該上市法團所購入的澳元相關衍生工具

錄得重大虧損，但該法團在較後階段才披

露有關資料，令不少投資者蒙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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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證監會回應時表示，證監會會向香港交易

所反映詹議員就供股及合併／分拆股份

提出的關注事項，以考慮是否需要就此修

訂《上市規則》。至於披露規定，證監會

表示，若上市法團已披露某項主要投資的

具體資料，該上市法團將無須因其後市場

波動而作出披露，但如該項投資有重大盈

利／虧損，以致對法團有特定影響，則屬

除外。《內幕消息披露指引》草擬本第 84段
提供有關披露外在發展的指引。  
 

011802 – 
012647 
 
 

梁君彥議員  
專 業 管 理 會 計

師公會  
董事學會  
香 港 證 券 學 會

("證券學會 ") 
中 信 泰 富 小 股

東關注組  
 

梁君彥議員認為，若股價敏感資料並無明

確和具體的定義，沒有參與上市法團日常

運作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便難以確保遵從

條例草案的披露規定。  
 
梁君彥議員詢問團體代表對上市法團 "高
級人員 "的責任有何意見，專業管理會計

師公會羅裕群先生回應時表示，若要上市

法團某級別的高層管理人員就違反披露

規定負上責任，可能對他們不公平，因為

關於某項資料應否披露的問題，並非由他

們決定。在某些情況下，上市法團在符合

披露規定方面，亦可能遇到兩難處境，因

為有些時候，指責上市法團未有披露對相

關證券價格構成重大影響的資料，可能只

屬事後的看法。舉例而言，某上市法團可

能預期能取得足夠的訂單，以抵銷法團失

去主要訂單所帶來的損失，因而沒有披露

有關資料。當法團無法找到新的訂單時，

該法團可能被指未有及時披露失去主要

訂單一事。如果上市法團公布失去某主要

客戶／訂單，亦可能難以取得銀行貸款。 
 
董事學會賴顯榮先生表示，雖然在法律

上，執行董事與非執行董事擁有相同的責

任，但監管機構應在考慮個別董事各自在

法團的角色後，才評估他們的法律責任。

上市法團應設立適當的內部監控及匯報

系統，以確保及時識別及披露股價敏感資

料。上市法團的董事局最終負責確保該法

團遵守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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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證券學會李細燕女士認為，由於上市法團

的董事局擁有最終權力，以決定某項資料

應否披露，因此，在 "高級人員 "的定義中

包括某法團的經理及秘書，並不公平，因

為該等高級人員只是該法團的僱員，他們

無權就披露資料作出決定。  
 
中 信 泰 富 小 股 東 關 注 組 葉 桃 輝 先 生 表

示，中信泰富事件反映現行監管安排有不

足之處。當局有必要向上市法團的董事及

高級職員施加及時披露股價敏感資料的

法定責任。法例應規定上市法團設立妥善

的機制，透過機制，讓董事局可得悉上市

法團的主要營運活動 (此等活動往往由法

團的高層人員控制 )，以便及時作出披露

有關資料的決定。  
 

012648 – 
012738 
 

主席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所要求的資

料，供下次會議討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1月 4日  

 


